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

民國106年06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並秉持獎助普遍化原則，鼓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提升研發能量、指導學生競賽等及增進職工專業職能，特參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補助款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獎助經費編列應符合教育部訂定標準並優先使用於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等，以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等項目。
第三條 各項獎助應秉持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相關辦法，並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及執行。
第四條 教師獎勵項目如下者，依相關辦法核給獎勵點數。
一、教學優良。
二、編纂教材或製作教具或推動實務教學。
三、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bookmark: _GoBack]四、教師執行服務學習課程、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或大學社會責任方案。
五、執行無學校配合款且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提供經費之研究及產學計畫。
六、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第五條 本辦法第四條相關獎勵點數核算期程採學年制，各承辦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底前將教師獎勵點數匯入系統，十月底前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前一學年度所有教師的獎勵點數成為全校總點數，獎勵總金額以當年度編列教育部獎補助款用於第四條所列獎助項目金額為獎勵總金額，獎勵總金額除以全校總點數即為每一點的獎勵金額(每一點最高獎勵金額以一仟元為上限)，教師的獎勵點數乘以每一點數的獎勵金額即為個別教師當年度的獎勵金(單位為元，採4捨5入進位)。經彙總後之獎勵名冊報請校長核定，返還各承辦業務單位製作撥款清冊後，核發相關獎勵金。
第六條 不屬於第四條所列項目之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以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等獎補助，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七條 除聘用教師薪資及教師升等改敘之薪資差額外，每位教師每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金額最高為六十萬元整，每位行政人員每年最高為六萬元整，若超出教育部獎補助金額上限時，得簽請校長專案核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